
劳务服务类合同安全协议

发包人（甲方）：北京博大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承包人（乙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为加强劳务服务过程中的安全管理，消除安全隐患，杜绝一切伤亡事故及财产损失的发生。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签订本协议书。甲、乙双方均严格遵守本协议书规定，确保安全。具体内容如下：
一、甲方的权利义务
1.1甲方应贯彻落实国家及北京市有关安全、消防的法规和管理规定，将乙方的安全管理工作纳入本单位安全管理体系、应急处置体系，进行统一协调管理。
1.2甲方应将各项安全管理要求、各项制度标准、安全目标等对乙方进行交底。
1.3甲方有权审查乙方的安全生产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资质、机构和人员管理、安全技术管理、设备设施管理、安全生产业绩），有权对乙方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入场面试考核以及对乙方履约情况、安全管理履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评价，当发现乙方安全生产条件不满足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或本协议约定的要求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并按本协议约定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
1.4甲方为乙方提供的场所和相关设施设备应符合安全标准。
1.5甲方不得向乙方明示或暗示要求其购买、租赁、使用不符合安全施工要求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消防设施和器材等。
1.6甲方应督促乙方进行高风险作业审批，制定作业方案，并安排专人管理。发现乙方存在的安全隐患（包括但不限于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作业环境不安全因素和管理的缺陷）有权及时提醒、要求乙方限期整改，并按照本协议约定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
1.7甲方有权向乙方追索因乙方责任发生安全事故或造成社会影响恶劣（群体性治安、讨薪、媒体曝光以及导致甲方被政府有关部门约谈、通报、处罚等影响恶劣的事件）所导致甲方遭受的所有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二、乙方的权利义务：
2.1乙方应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卫生防疫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应急预案等，并指定现场安全负责人。
2.2乙方应做好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增强现场作业人员安全知识，提高现场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依据标准、操作规程等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书面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应急措施等，督促现场作业人员自觉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并确保现场作业人员受安全教育率达100%。
2.3乙方应保证现场作业人员必须持有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身体健康证明、符合岗位需求的技能证书。
2.4乙方应按照根据工作岗位需求，为现场作业人员提供满足防护需求的劳动保护用品，办理意外伤害险等各种保险并承担相关费用，严禁使用未成年工、童工、超龄工、患有身体疾病不适宜参加工作的人员。
2.5乙方必须确保现场特种作业员工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确保特种作业员工持证上岗率为100%。
2.6乙方在现场进行动火、高处、有限空间等危险作业需按照要求提前向相关部门进行备案，办理审批手续，确保现场满足安全条件后方可作业。
2.7乙方现场使用的各类工具必须是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经检测合格的产品，产品各类证件齐全有效。
2.8乙方应保证甲方支付的工程款专款专用，应按时足额支付分包工程款，不得拖欠所雇佣人员工资；且按照相关规定向有关部门缴纳雇佣人员工资保证金。乙方必须按照国家及地方政府规定，与每一位雇佣人员签订用工合同，及时足额发放工资。
2.9发生安全事故时，乙方必须在5分钟内向甲方报告，乙方负责承担因事故引发的全部费用，并赔偿由此给甲方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乙方应全力协助甲方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事故抢救、事故原因分析、事故责任界定、事故损失赔偿等工作。
2.10乙方应配合甲方安全检查，按要求整改安全问题。
三、乙方的违约责任：
3.1因乙方违约行为造成安全事故、传染病防控事故的，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导致甲方遭受的全部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3.2因乙方责任发生火灾、触电等事故，或工人到政府部门、甲方办公区等讨薪造成不良影响的（如受到政府部门的约谈、通报、行政处罚、媒体网络或网络自媒体曝光等），乙方构成违约，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20000元/次，并赔偿由此而导致甲方遭受的全部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3.3发生安全事故时，乙方未及时上报甲方及相关单位，未积极参与事故救援，乙方构成违约，每发生一次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10000元，并赔偿由此而导致甲方遭受的全部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3.4乙方未落实本协议中规定的其他乙方应负责任，乙方构成违约，为减少或杜绝此类情况发生，甲方有权对乙方采取相应措施：包括下发安全工作联系单、约谈、经济处罚、解约等，乙方应赔偿由此而导致甲方遭受的全部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3.5乙方违反本协议2.1-2.10款，项目存在安全隐患，甲方向乙方签发《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无正当理由逾期未落实整改，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1000元；对于经甲方多次书面指出的问题，持续未得到有效整改，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5000元。
四、在合同履行期间，若乙方出现以下严重情况之一，甲方除有权追偿违约金外，视为乙方不履行义务，甲方有权解除与乙方所签署之服务合同关系。
4.1乙方拒不服从甲方管理人员合理指挥。
4.2乙方从事国家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
4.3乙方未履行本协议中乙方义务，引发不安全事件（如火灾、触电等）或安全事故的。
五、其他
5.1本协议书最终解释权归甲方所有；
5.2本协议书未涉及的安全管理事宜，按国家、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有关法律及规定执行。
六、本协议书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书为甲、乙双方已签署之服务合同（以下称“主合同”）之组成部分，与上述主合同有效期限相同，本协议条款与主合同条款如有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书的约定为准。
乙方发生违约，甲方将向乙方出具《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处罚通知单》，并注明违约条款，乙方未在规定时间内缴纳违约金，乙方除正常缴纳违约金外，还应以应付未付的违约金金额为基数，按照日百分之五的标准向甲方支付滞纳金，如乙方拒不缴纳违约金，甲方有权从乙方应得的工程款或其他应付款项中直接扣除。如违约情节严重将采取停止施工措施或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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